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114年 01月 08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學生結合課程專業理論與司

法實務經驗，增進實用能力，與合作機構辦理學生校外實習，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合作機構係指法院、檢察署、政府機關法制部門、律師公

會、律師事務所、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及其他與法律相關之機關、

團體或企業法務部門。 

 

第三條 與合作機構進行專業課程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前，應訂立書面

契約、協議書或備忘錄。進行產學合作校外實習時，應將下列事項納入

書面契約，始得辦理： 

(一) 合作機構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並與學校

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二) 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

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三) 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險。 

  (四) 明定實習時間（每日學習時間、請假或例假規定）、合約期限、實

習內容、實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膳宿及交通、成績評核基準

等項目。 

(五)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調及處理方式。 

(六)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除之條件及程序。 

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者，所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系學生若因專業校外實習，對於合作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

情形，認為實習權益受有損害者，得向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提出申

訴。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應邀請合作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

同協商解決，並將協商解決方案，送請本校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